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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镇安县 2020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8月30日在镇安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

镇安县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人大常委会报告镇安县 2020

年财政决算草案，请予以审议。

一、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

2020 年，全县各级财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县委的坚强

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紧紧围绕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

的目标任务，全面落实中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克服重大困难挑战，全力做好“六稳”工作、

努力实现“六保”目标，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预算执行

总体良好，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况

2020 年，全县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945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10.15%，同比增长 6.1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3039 万元，同比增长 1.28%，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68.83%；非税

收入完成5906万元，同比增长18.86%，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1.17%

（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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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51628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98.87%，较上年减少 14014 万元，下降 3.83%，主要是

城乡社区建设专款减少（详见表二）。

根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各镇（办）收入全部上划缴入县国

库，因此，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 2020 年全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相一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7601 万元，

较上年减少 13175 万元，下降 3.87%（详见表三）。

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总计 387388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8945 万元、返还性收入 3435 万元、一般性转

移支付收入 23602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7291 万元、调入

资金 16036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42451 万元，上年结余 3203

万元；减去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162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183 万元，债券还本支出 2647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45 万元；年终结余 3355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3355 万元，当

年收支出平衡（详见表四）。

（二）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40132 万元，其中政府

性基金收入 23062 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655 万元，抗

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1002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102

万元，上年结余 429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30476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7115 万元；年终结余 2541 万元，当年收支平衡。2020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同全县数据相同（详见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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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县社保基金收入37274万元，社保基金支出40554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328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1659 万元。2020

年县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同全县数据相同（详见表六）。

（四）2020 年政府性债务执行情况

2019 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253964 万元，《陕西省财政

厅关于调整 2016 年易地扶贫搬迁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

预﹝2020﹞56 号）调增我县易地扶贫搬迁债券 2144 万元，调整

后，2020 年年初政府债务余额为 256108 万元。2020 年新增一般

债券 21038 万元，用于“十三五”异地扶贫搬迁；新增再融资一

般债券 21413 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一般债券本金；新增再融

资专项债券 2102 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专项债券本金；2020

年县本级财政偿还一般债券本金 5064 万元、偿还专项债券本金

5013 万元；2020 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267069 万元。未超过省

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 276028 万元。2020 年县本级债务执行情

况同全县数据相同。

二、2020 年主要工作

（一）加强征收管理，收入任务全面完成。积极应对疫情冲

击，改善营商环境，减小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加强财源培育，

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做好税收监测，挖掘非税收入潜力，增加政

府可用财力；顺利完成收入目标。

（二）加快支出进度，财政资金提质增效。优化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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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三保”支出，提高财政支出的均衡性；深化支付改革，全

面推广陕西“财政云”系统；强化预算约束，实现综合预算；盘

活存量资金，实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

（三）着力改善民生，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大力支持新冠疫

情防控；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保障和巩固脱贫成效；落实教

育惠民政策，确保教育投入；强化民生兜底，确保“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

（四）支持经济发展，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落实减税降费，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筹集建设资金 8.22 亿

元，支持重点项目建设；管好用好直达资金，确保资金直接惠企

利民；充实更新专项资金项目库，积极申报地方政府债券，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

（五）统筹推进改革，财政管理再上台阶。推行扶贫资金“一

账一平台”管理机制，有效解决“管用脱节”“趴窝挪窝”“一拨

了之”“绩效不高”和“监管不力”等突出问题；开展绩效评价

试点扩面，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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